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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委員會  

 
上訴法庭對於  

就司法覆核許可被拒提出的延展上訴期限申請所頒下的判決書  
(因應HCAL78/2014提出上訴的HCMP3217/2015) 

 
 委員曾收到秘書處於 2015年 10月 7日發出的通告 (立法

會FC261/14-15號文件 )，獲告知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拒絕黃毓民議

員就財務委員會在 2013-2014年度立法會會期，批准有關 "古洞北

新發展區及粉嶺北新發展區前期地盤平整和基礎設施工程 "的
FCR(2014-15)2 ⎯⎯  PWSC(2013-14)38撥 款 建 議 提 出 的 申 請 司

法覆核的許可的申請。  
 
2. 黃議員沒有按照高等法院相關的規則所規定，在判決書

發出日期起計 14天內 (即在 2015年 10月 21日或之前 )就該份判決

書申請上訴。2015年 12月 3日，黃議員提出申請，延展上訴期限。

有關申請以書面形式處理。上訴法庭在 2016年 1月 22日就黃議員

的申請頒下判決書，駁回黃議員的申請。現謹隨文附上該份判

決書 (只備英文本 )。法律事務部現正擬備判決書的摘要，並會在

備妥後送交委員參閱。  
 
 

財務委員會秘書  
 
 
 
 

(羅英偉代行 ) 
連附件  
副本致：立法會主席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